
论 上 诉 不 加 刑原 则

徐 益 初

本文对 ! :诉 不J ]] )刑原则
,

从理沦到实践作 了较全面的探 i于
。

首先
,

分析 r l几诉不加 刑 琢 贝Jl灼

1]j 史山来和外国对这个原则的应用
.
同时

,

阐明 f 对它应如何认识
.
最后

,

对
,

J法实践
,

卜执行达
·

几短则遇到的 些问题
,

提出 J
`

自己的见解
。

我 }司刑 事诉讼法第
·

rll’
一

三卜七条规定
: “

第 二市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 代理人
、

辩

护 人
、

近亲属 卜诉的案件
,

不得加 重被告人的刑罚
” . ,

这是 卜诉不加刑凉则在我 囚法 律 卜的

确 认
。

应 当如何正确认识 卜诉不加刑原则
,

以及在司法实践
`!

,

如何其体应 )IJ
,

! 1前在法学界

和实际 部门都存在
一

些不
、

同的认识和作法
。

一
、

_

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由来和它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应用

! : 诉不加刑原则是资产阶级节命以后提出来的
。

它是对封建 上将 l二诉被告人施以酷 刊
,

仁 意加靛刑罚的否定
。

这 原则
,

泞先为大陆法系的 {日家所采川
。

鼓 旱见诸 J几Jfl] 事 诉 讼 法

的
,

有
·

八 七七年的德 !日刑 事诉讼法
。

该法第止 l,-l九 于八条规定
: “

被 告 方对$ll 决不服提出

土诉时
,

新的判决不得处较原判更重的刑
。 ”

一八九 一年的 Jf 本刑 诉法 也作 r 类似规定
。

该法

第二 l’l’ 六十 瓦条规定
: “

若只有被告人
、

辩护人或法律 1:代理人控诉
,

不许将原 ,Jl 决变更为不

利 f被告人
。 ”

英美法系的 !司家采用这
一

原则 为时较晚
。

如英 114
,

过去法院审理被告人 l刃不案

件时
,

有 权加敢其刑罚
。

直到 了 ` 九六八年刑事 上诉法
》 颁布

,

刁
`

确认 广卜诉不加刑城

贝IJ
。

苏联
、

东欧 国家亦 采川这
,

原则
。

如
`

九 二三年的
《 苏俄刑诉法 典

、
和

·

九 I〔八年
《
全

苏刑 诉众法纲 要
》

中
,

都作 了明确规定
。

罗 马尼亚
、

南斯拉夫的刑诉法
`
卜

,

也有类似规定
。

因此
,

卜诉不加刑是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较为 普遍 采川的
,

项币要凉则
。

「1前
,

各 Ilil 刑事诉讼法对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 lfil
,

般包括以 卜儿点
:

( 一 ) 由被告人独 立提起
,

或者他的代理人
、

辩护人提起
,

或者检察 、, i’ 为被 ; l,’. 人利益捉起

卜诉的案件
;

(二 ) 实行两审终 1享l’制的
,

是指第二 ,l {i
。

实行第二审终飞! i市一J的
,

包括第二 11了和第二 1}l’
;

( 三 ) 经第二审或第三 市审理
,

裁定 发回币新审判的案件
;

习



( 四 )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
。

但是
,

在具体执 行中
,

各KII 的作法并不完全相同
,

都有
一些特殊的规定

:

( 一 ) 对被告人可以增加不属于刑 罚性质的其它措施
。

如联邦德国刑诉法规定
: “
这种规

定 (指上诉不加刑 ) 不禁 l上判令拘留在医疗处所或者护理处所
,

或者治疗洒醉处所或 行服麻

药中毒处所
。 ”
又如不妨碍增加被告人诉讼费川的 负书.l等

。

( 二 ) 在不加重原判决刑 罚的情况 下
,

对被告人
`

J 以币新认定罪名
、

适 用较重的罚条
。

据

日本判例规定
,

控诉审法院可以认定比原判决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
,

改定军 名
。

例如
, 一

审

法院以窃盗眼宣告被告人 二年徒 刑 ( 口本刑法第二百三 J
·

五条规定 ; 犯窃盗罪
,

处 !
·

年以 下

惩役 )
,

控 诉审法院可以改定 为强盗罪
,

但 不能以 强盗罪的法定刊处刑 ( 门木 刊法第二了f三

十六条规定
,

犯 强盗罪
,

处五年以上有期惩役 )
,

只能维持 二年徒刑而不得加爪刑罚
。

(。

( 三 ) 经 上诉审法院审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法院重新讨i钊的案件
,

补!: 明有新的犯

罪 事实时
,

可以加重刑罚
。

如 `
苏俄 JJfl 诉法典

》 规定
: “

在撤销刑事判决后对案件币新侦作
。

已经判明足以证明刑事被告人实施较垂犯 乡华行为的情况时
,

第一审法院 才能在一新礴̀理案件

时加重刑罚或者适用规定较重的犯罪的法律
。 ”

( 四 ) 部分案件不适 用上 诉不加刑原则
。

如英 国对治安法院审判的土诉 案 件
。

据 英 }创

《 一九七一年法院法
》
规定

,

刑事法院在市理不服治安法院的 卜诉案件时
,

可以 行使治安法

院的 权力
。

这就是说
,

刑事法院有 权重新作出判决
,

给 子 f玉何惩罚
,

不论是否重 J’. 或轻于治

安法院所给予的惩罚
,

但必须是下级法院有 权给予的惩罚
。

二
、

正确认识上诉不加刑原则

在我 国刑事 诉讼中
,

对被告人和其他为被告人利益土诉的案件
,

是否要实行上诉不加刑

原则
,

过去 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
。

司法实践 中也采取过不 1司的作 法
。

从 水 卜有三种意 见
:

一

种 意见认为
,

对被告 人和其他为被告人利益的
_

L诉
,

上诉市法院不能 )ff] 币 !仁)Jll 罚
。

如 果被告

人在上诉后被加重刑罚
,

势必 会使被告人对提出上 诉产生顾虑
,

具有上 诉理山也 不 敢 上 诉

了
,

影响被告人行使上诉权
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
,

上诉审法院对原 判决量刑不当的
,

不论是掩眼

重判还是重罪轻判
,

都应当改判
。

如 果经审查后 明知重罪轻判而不去改判
,

不符合实
`

}̀ 求是

原 则的精神
,

也不利 于及时
、

准确地惩罚犯罪
。

再一种意见认为
,

上 诉审不能直接加 F)Jl 如

果 确属重罪轻判的
,

上诉审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
,

发回更审
,

由第一市法院改判
,

加重其

刑罚
。

理由是
,

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
,

属于终审判决
,

这锐等于剥 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利
。

把案件发回由第一审法院重新审判
,

被告人不服判决还可以提出上诉
,

不妨碍被告人行使上

诉权
。

如何看待和执行我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三十 七条关于上 诉不加刑的规定
,

目前虽仍存在

着不 同的认识
,

我 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坚持 上诉不加刑的原 则
,

无论是从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

的任务
,

还是从执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上诉制度本身的要求来说
,

都是必要的
。

因而也是正

确的
。

(一 ) 它是切实执行上诉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
。

设立上 诉制度目的是为了通过上 级法院

的 再次审理
,

纠正原判在定罪量刑上 可能存在的错误
。

上诉包括被告方的上 诉和控 诉方的上

诉
。

由于刑事诉讼最终是要解决是否和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
,

所以
,

充分听取被告

① 参见平歼龙一
《
刑事诉讼法概论

, 日文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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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上诉理由
,

对于上 诉审法庭作出正确
、

全面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
。

上诉不加刑的意义就

在于
,

可以使被告人消除思想顾虑
,

大胆中述上诉理由
。

如果无」: 诉不加刑的法律保降
,

被

告人会害怕上诉后被加刑而不敢行使上诉的权利
,

这样
,

势必使上诉制度流于形式
,

从而不

利 于通过两审终审来纠正错误
,

提高办案质量
。

( 二 ) 它是 破告人 行使 卜诉 权的重要保障
。

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有辩护权
。

上诉权也

是辩护权的重要部分
。

是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行使辩护 权的一种方式
。

被告人不服一审的判

决
,

提出上诉
,

总是从对白己有利方而考虑
,

继续作无罪或罪轻的中辩
。

希望 通 过 上 诉程

序
,

改变或减轻对自己示利的判决
。

如 果 L诉有可能反被加重刑 罚
,

自然会使被告人产生上

诉还不如不上 诉好的想法
。

甚至确有冤屈或处 断不公之事
,

也会害怕反遭垂罚而不敢提出
。

因此
,

法律上明确规定土诉不加刑
,

就可以为被告人尔除 阅上诉而被加刑之忧
,

放心地行使

自己的上诉 权利
,

这对 于真正实现诉讼民主
,

发挥法律的教育作川
,

都是有利的
。

( 三 ) 它也是囚际通例
。

日前
,

卜诉不加刑原则已是世界各国所较为沙遍采用的一项诉

讼原则
。

无 论是资本主义 l司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在刑 事诉讼的法律中
,

都作 了相 应 的 规

定
。 _

卜诉不加刑原则
,

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主专横的诉讼制度提出来的
,

无疑是 个历史的迸

步
。

它是对被告人行使土诉权的有效的法律保障
。

作为一种法律形式
,

资产阶级提出来 井利

川它来为 白己的阶级统治服务
;
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

,

同样也可以用它来为自己的阶级统

治服务
。

当然
,

两者在本质
_

L是有区别的
。

在资产阶级国家 吸
,

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只在形

式上起着标榜资产阶级
“ 诉讼民主

”
的作 用

。

山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
,

不可能被真正地
、

全而地去实行它
。

一旦不利于维护共统治利益时
,

资产阶级就可以通过立法手段来加以限制

或排除
,

也可以由法官在具体应用时
,

作 出符 合其需要的解释来限制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
,

甚

至还可以采取其它方式来达到加重刑罚的目的
。

社会主义 l习家实行上 诉不加刑原则就完全不

同了
。

它从 闪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
,

真正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
,

消除其上 诉 的 顾

虑
,

充分听取上 诉人的 申述
,

经过全面审查
,

反复核实
,

纠正错 误
,

保证判 决 的 正 确
。

因

此
,

上 诉不加刑的积极作用
,

应 当予以
一

肯定
。

有人认为
,

上 诉不加刑原则
,

对量刑不当的上诉案件
,

只能减轻
,

不能加重
,

不符 合实

事求是精神
。

这种看法是不够客观的
。

实事求是本身
,

要求看问题从实际出发
,

符合事物发

展的客观规律
。

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好处
,

允许上诉加刑会带来危害
,

这是客观存在的事

实
,

也是这一原则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
。

当然
,

我们也不否认
,

在司法实践中
,

确有个

别案件
,

在上诉审查中发现原判量刑过轻的问题
,

检察机关又未抗 诉
,

市判员因受上诉不加

刑原则的约束而感到难于处理
。

我们不能因实际工作有这种 个别的事例而整个否定这一原则

的正确性
。

任何一个原则
,

都是根据特定的情况提出来的
,

它有相应的适川范围
,

不应要求

它解决一切问题
。

如果要求超出了这个原则所能达到的范围
,

其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
。

上诉

不加刑 原则 的提出
,

主要是 为了保障被告人的
_

L诉权
,

它只应适用于被告一方提出的上诉请

求
。

在这个范围内
,

排斥加刑是这 一 原则本身的要求
,

是完全正确的
。

法院在审查中发现量

刑过轻的问题
,

已经不属 于上诉请求范围以内的问题
,

应当依法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
,

如 果

在程序上和被告人的
_

l二诉放在一起处理
,

势必造成被告人上诉不但没有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

决
,

反 而遭到加重刑罚的结果
,

这既不合法
,

也不合理
。

有人认为
,

由于受上 诉不加刑的限制
,

对有的上诉案件该加重刑 罚而不能加重刑罚
,

对

惩罚犯罪不利
。

实际上这是属于如何对待上诉案件中有个别量刑过轻的问题
。

用实际工作中



存在的个别事例来一般地反对
_

卜诉不加刑原贝 11
,

这种认识是不够妥当的
。

实行
_

卜诉不加刑原

则
,

可以使被告人消除顾虑
,

巾述上诉理山
,

也便于法院及时发现纠 正一审判决
,
1
,

的错误
。

即使经过 iIf 夜
,

被 告人的上诉理 111悬无根据的
,

也可以通过 上诉的审理
,

使被告 人 受 到 教

育
,

认罪服 ,ll
。

这对于准确地惩罚犯罪
,

以及在执行中更好地教育
、

改造罪犯都 是 有 好 处

的
,

因此
,

认为实行上诉不加刑对惩罚犯罪不利是没有根据的
。

当然
,

我们 也不 否认在上诉

案件中可能有爪眼轻判的问题
。

但是
,

即使发
’ }二了乖罪轻 ,Jl

,

如果是 属于在址刑幅度内的一

般偏轻
,

根据历来的作法
,

就不必再行改判
。

如 果确属畸轻
,

非改判不可的
,

也可以通过检

察机关的法律监杆程序或法院的市判监杆程序去解决
,

并不影响惩罚犯 ftl[
。

实行上 诉不加刑原贝11
,

是否会使上诉案件增加
,

加垂二审法院的负担
,

影响正常的审判

工作呢 ? 实行上 诉不加刑比不实行上 诉不加刑
, _

L 诉案件
一

肯定是会增加 一些的
。

原来害怕上

诉被加刑而不放上 诉的被告人
,

现 在敢于
_

1二诉了
,

这种
_

L 诉案件的晰加
,

应石作是正常的现

象
。

其中也可能发生有被告人滥川上 诉的权利
,

不 该上 诉的 也上 诉了的现 象
。

对此我们 也不

必担忧
。

二市法院根据 J: 诉的具体情况
.

可以采取不同的审理方式
,

分别 加以处理
。

如果原

判事实清楚
,

定性正确
,

量刑适当
, _

卜诉纯属无理
,

经过初 步审丧即可确定
,

就 不必再作更

多的核实
、

审查
,

依法驳回上诉就是了
。

二市法院本来就有 Iif 判监督的任务
,

多审
二作

。

些案

件
,

通过审查
,

可以从中了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情况
,

发现存在的问题
,

给予指异
,

这对

于加 强一审法院审判人员的责任感
,

努力改进审判工作
,

提高办案质量都是有益的
。

三
、

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

如何正确理解和应用上诉不加刑原则
,

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向题
,

现仅就收集到的

问题
,

提出一 些看法
。

(一 ) 基层人民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案件
,

被告人提出了上诉
,

经 中级人民法院市爽
,

认为应判无期徒刑或死刑
。 `
卜级人民法院以管辖错误为由

,

撤销原判
,

改山中级 人民法院作

为 一审垂新审判
,

是 否违反上诉不加刑凉则
。

有两种意见
:

一种意见认为
,

对于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
,

在 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 诉

的情况 下
,

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 款的规定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 ifl 理时
,

不得

加币被 告人的刑罚
,

改 } l于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重新审判
,

加重对被告人的刑罚
,

违反了上

诉不加刑原则
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
。

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 十四条
、

第十五条的规定
,

判处无期徒

刑
、

死 刑的普通刑 事案件
,

应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
,

从层人民法院无权管辖
。

在中级人民法

院没有把属于白己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交由墓层人民法院审判时
,

从层人民法院掖 自市判
,

违

反 了案件管辖的法律规定
,

撤销原判是正确的
。

因为撤销原判后还要按第一审程 序 爪 新 市

判
,

不是二审改判的问题
,

所以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七条的规定
。

我们 同意第二种

意见
。

管辖错误
,

亦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
。

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 八 条 的 规

定
: “

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市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
,

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

候
,

应当撤销原判
,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
。 ”

由于该案件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
,

二审

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原判的裁定
,

由中级人民法院 重新审判
,

是符合上述规定的
。

第二审人民

法 院经过审理作出了裁定
,

二审程序即告终结
,

不涉及在审理时应适用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

规定 的问题
。

至于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后
,

其判决仍属一审判决
,

被告人不服
,

可以提出

上诉
,

不影响其行使上诉权利 o’



( 二 )被告人上诉的案件
,

人 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 诉
,

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市查认为
,

原

判量刑过轻
,

是否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
,

直接改判 ? 或者撤销

原判
,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
,

加重被告人的刑句?

我们 认为
,

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情况下
,

对 于被告人的上诉案件
,

无论是 山第

二审人民法院
,

以量刑过轻为由
,

直接改判
,

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
; 还是发回原审法院垂新市

判
,

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,

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
,

刑事诉讼法第一 j’l’ 二于卜六 条第 二项关

于 “
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

,

但适用法律有错误
,

或者量刑不当的
,

应当改判
” 的规定

,

必须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
一

卜七条的规定的制约
。

即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 诉或者白诉人

没有提出上诉的情况下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的上诉案件
,

不 得加玉被告人的刑 罚
。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
,

必须符 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
,

即

必须是属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案件
。

如果原判不存在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

问题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以
“
量刑不当

”
为由

,

撤销原判
,

发回原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
,

就 缺

乏法律根据
。

如果以事实不清
、

证据不足为名
,

实际上是要原审人民法院加重被 告 人 的 刑

罚
,

则更是错误的了
。

个别上 诉案件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
,

被告人要求减轻刑罚的上 诉理

由不能成立
,

原判决在量刑上确属畸轻
,

必须加重被告人刑罚的
,

可以以被告人工诉理山无

根据
,

作出驳回 J二诉的裁定
,

再另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
,

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

人民法院再审
。

(三 ) 被告人上诉的案件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定性不准
,

必须改定罪名
。

改定

罪重的罪名
,

是否违背
_

L诉不加刑原则 ? 如果因罪名改动
,

适用量刑的法律条文亦作相应改

变
,

是否要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?

如果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
,

只是确定的罪名不谁
,

属 于适用法律有错误
,

根据刑事

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加以改正
。

罪名的轻重与刑

罚的轻重有联系
,

但两者仍有区别
。

改定 了罪重的罪名
,

不等于就是加重了刑罚
。

只要实际

上没有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,

改定罪名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不得加重被告人

刑罚的规定
。

但是
,

如果由于罪名的改变
,

适 用量刑的法律也要作相应的改变
,

在重新量刑

时
,

应当受上述规定的限制
,

即改判后的刑期不得超过原判的刑期
,

这样才符 合不得加重被

告人刑罚的规定
。

( 四 ) 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
,

被告人提出上诉
,

第二 审人民法院认为宣告缓刑不当
,

是

否可以裁定撤销缓刑
,

按原判刑罚执行 ? 这与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规定是否抵触 ?

有两种意见
:

一种意见认为
,

缓刑本身不是刑罚
,

它是执行刑罚的一种方式
。

改变执行

方式和改变刑期不同
。

改变刑罚的执行方式
,

并没有改变刑期
,

加重刑罚
。

因此
,

第二审人

民法院裁定 撤销缓刑
,

按原判刑罚执行
,

不违背不得加重被告人刑 罚的规定
。

另一种意见认

为
,

被宣告缓刑和决定执行的刑罚
,

虽刑期相同
,

但实际上并不一样
,

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

行原判刑罚
。

被宜告缓刑的犯罪分子
,

在缓刑考验期限 内
,

如果没有再犯新罪
,

缓刑考验期

满
,

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
。

如果撤销缓刑
,

就要按原判刑罚服刑
,

很显然其后 果 是 不 同

的
。

因此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采取撤销缓刑的作法
,

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

精神
。

我们 同意第二种意见
。

把原来有可能不执行的刑罚改变为立 即执行的刑 罚
,

虽只是执

行方式的改变
,

但实际上是对被告人刑罚的加重
,

对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利
。

因此
,

这种作

法不宜采用
。

月
勺

J



( 五 )共同犯罪的案 (,t
,

有的被告人提出上 诉
,

有的波告人没有提出上诉
,

第二市人民

法院对全案进行审理后
,

认为原 ,Jl 量刑不当
,

应 当改判
,

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和没有提出上 诉

的被告人
,

是否都应受刑 诉法第一 百三 卜七条不得加 重被 杏人刑 罚的限制 ? 如果人民检察院

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
,

对有的被告人没有提出抗 诉
,

对 于没有被抗 诉的被告人
,

是否 可以

加重 其刑罚 ?

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三
一

1
一

四条第二款规定
: “

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 L诉的
,

应当对全案迸行审查
,

一并处理
。 ”

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
,

原判决量刑不 当
,

应当改

判时
,

对已提出上诉的被告人
,

应 当受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三十七茶第 一款不得加重被告人刑

罚规定的限制
。

对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
,

也不应加重其刑罚
,

以体现适用法律的统一
,

不

因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而遭受不利的后果
。

如果人民检察院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
,

被抗 诉

的被告人
,

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
,

应不受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

制
,

但对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
,

当然仍应受第一百三十七条第 一款 的 规 定 限

制
,

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
。

(六 ) 被告人提出上 诉的案件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
,

撤

销原 Jtl
,

发回原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
,

第 一市人民法院在重新审判时
,

是否仍受刑 事诉讼法

第
一

百三
一

{
·

七条第 一款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制了

刑诉法第一 cl’ 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
,

是属于第二市程序的规定
,

是否也适用于经第二审

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
,

法律没有明文规定
。

我们 认为
,

如果经过补充 侦查
,

或

调查核实
,

不仅查清了原 认定的犯罪事实
,

而且在犯罪事实
、

情节上有发展
,

或 者又认定了

新的犯罪事实
,

已经超出了原 控诉的犯罪事实的范围
,

重新量刑时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。

如果经过查证核实
,

犯 罪事实查清楚了
,

但 与原认定的犯罪事实并无变化
,

也没有增加新的

界行
,

就不应 当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。

亡
`

试论我国刑事诉讼

中的公 民扭送人犯

王 铁 夫

一
、

扭送人犯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

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
,

任何公民对正在实行犯非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,

通缉在案的
;
越狱逃跑的和正在被追捕的人犯

,

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或者

人民法院处理
。

这一规定
,

赋予了公民可以扭送人犯的权利
,

确立了公民扭送是合法行为的

法律地位
。

在我国
,

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充分受到 国家法律保护的
。

新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
, “

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
。 ” “

禁 1七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

人身自由
。 ”

人身自由
,

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对任何公民
,


